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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阮春美

为了防止居民将电动自行

车推上楼充电， 小区物业为电

梯安装梯控， 只要有居民带电

瓶车进电梯 ， 电梯就无法工

作。 小区居民王某认为物业在

车库里设置的充电桩收费太

高， 气愤之下将电梯监控感应

探头破坏。 日前， 松江区洞泾

镇渔洋浜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

委员会成功调解了这起居民与

物业公司之间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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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不满物业管理

破坏电梯感应探头

2021 年 2 月 2 日下午， 某物

业公司来到松江区洞泾镇渔洋浜居

委调委会反映， 小区某栋电梯监控

设备被破坏， 这批监控是今年为防

止电瓶车进入电梯所安装的感应探

头。 经监控调查显示， 该栋电梯监

控感应探头是被小区业主王某人为

破坏。 事发后， 王某拒绝赔偿相关

损失， 物业公司遂向调委会申请人

民调解。 调解员第一时间联系王

某， 对方态度比较恶劣， 表示不愿

调解。 鉴于王某故意损害公共财物

的行为， 调解员决定联合社区民警

一起联系王某， 同时， 物业公司也

向社区民警提供了监控视频证明肇

事人为王某。 在社区民警联系王某

并告知事情严重性后， 王某终于答

应到调委会进行调解。 双方当事人

到场后， 物业公司向王某提出破坏

设备应赔偿 1500 元的要求， 但王

某表示不接受。

3 月 20 日， 调解员组织双方

进行现场调解。 物业公司称， 为

了治理居民带电瓶车上楼充电导

致安全隐患的乱象， 物业公司统

一在小区电梯内加装了感应探头，

只要有居民带电瓶车进电梯， 电

梯就无法工作， 以此有效阻止了

居民带电瓶车入电梯以及带电瓶

车上楼充电的危险行为。 但 2 月 2

日， 物业公司发现某栋楼的电梯

感应设备遭到人为破坏， 调查发

现系王某所为。

调解员随后询问王某破坏设备

的原因， 王某情绪激动， 言辞激烈

地表示物业在车库里设置的充电桩

收费太高， 根本不合理， 物业公司

为了赚钱阻止大家带车回家， 在电

梯里安装感应探头阻止车子进电

梯。 对此， 王某很是气愤， 所以才

破坏了监控感应设备， 把电瓶车推

上楼充电。

调解员意识到王某不是过失破

坏设备， 而是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的缺失导致对感应设备排斥， 也无

法理解物业公司安装感应设备的初

衷。 调解员告诉王某， 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起， 上海将禁止电动自行

车在建筑物首层门厅、 共用走道、

楼梯间、 楼道等共用部位， 以及疏

散通道、 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及

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 人员密集

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 充电。 违者

由消防救援机构对人员密集场所责

令改正，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 除此之外， 电瓶

车在楼道及家中充电爆炸后引起大

火的新闻比比皆是， 物业公司严禁

电瓶车上楼的行为是对大家的生命

财产安全负责。

至于王某说到车库收费过高的

问题， 调解员表示， 这不是他可以

任意破坏电梯设备的理由， 收费问

题应当由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协商

讨论。 对此， 王某依然没有认识到

错误， 他向社区民警询问， 自己的

行为是否违法？ 社区民警告知其行

为是损坏他人财物的违法行为， 因

损失不大， 只要赔偿财物价值， 暂

时还不构成犯罪。 王某听后， 立即

表示愿意赔偿监控设备， 但他表示

家里条件不好， 为了省点充电费才

出此下策， 同时认为设备已有折

旧， 不值 1500 元， 表示只愿意赔

偿 1000元。

物业公司对此也很无奈。 调解

员告诉物业公司， 双方如果调解不

成， 可以走司法途径， 去法院诉讼

肯定能获得赔偿， 但要牵扯较大的

精力和时间， 而且经过诉讼获得的

赔偿也是要依照证据及法律法规进

行计算， 案情并不复杂也不严重，

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纠纷是最便捷的

途径， 建议物业公司尽可能通过调

解化解这次纠纷。 物业公司表示为

了尽早了结此事， 同意降低赔偿数

额， 双方当事人听完调解员的劝说

后， 都表示同意与对方和解。 王某

也表示理解物业公司为业主提供保

障的初衷， 对于自己破坏公共设施

的行为表示遗憾和道歉， 并承诺赔

偿相关的损失。

【案件点评】

本案能够调解成功， 关键还在

于调解员联合社区民警一起参与调

解， 一方面利用法律权威性的震慑

力， 另一方面运用了人民调解化解

矛盾纠纷的柔性。

调解员依法调解， 按照合理、

合法、 合情的原则， 与当事人释法

说理， 站在中立的立场， 充分维护

双方当事人合法权利， 适时提出调

解建议， 促成双方当事人最终心平

气和达成一致意见， 纠纷得到了圆

满的解决。

更重要的是， 调解员在办案过

程中达到了普法效果， 不仅告知了

《民法典》 等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

而且普及了电瓶车进楼道相关的法

律法规知识以及安全隐患。

嫌车库充电太贵 居民破坏电梯
松江区洞泾镇渔洋浜居委调委会成功化解一起物业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2020 年 12 月 11 日 ， 闵

行区某镇居民沈某因不服镇政

府有关动迁安置房价格、 安置

房分配等问题的信访答复， 并

在网络多次信访， 为解决动迁

安置房当事人来到闵行区人民

政府信访复查委申请复查诉

求 。 2020 年 12 月 22 日 ， 闵

行区信访复查委转交给闵行区

访调委， 通过人民调解协助化

解。

不接受政府安置方案

“钉子户”屡次讨说法

访调委受理此案后， 第一时间

征询沈某夫妇是否愿意接受人民调

解协助化解动迁安置， 沈某夫妇当

即表示愿意接受， 并陈述了相关情

况。 原来沈某夫妇是闵行区某镇的

原住农村人口， 由于早年求学考入

高校后转为非农业户口， 婚生子女

也是非农业户口， 其父母在农村老

宅建造了房屋并取得宅基权证。

2012 年该地块实施征地动迁工作，

根据政府动迁安置政策， 对纯农户

与非农户存在一定的差别， 所以沈

某夫妇一直不愿接受政府的安置方

案， 拒绝签订动迁协议， 一拖就是

五年。 直到 2017 年， 沈某夫妇才

勉强签订了动迁安置协议， 但因政

府无现房安置， 先后经过几次选

房， 不得已领取了两处的动迁房，

尚余近 50 平方米等待安置一套小

户型房屋以便夫妇二人养老居住。

直到 2019 年年底镇动迁办通知选

房， 因最小的小户型也要 60 余平

方米， 按动迁政策超出面积要按市

场价计算。 2018 年 12 月 28 日，

镇政府出台了动迁房安置超面积的

市场价格标准为 35000 元左右， 远

远超出了原安置协议有关超面积购

买价的承诺。 为此， 沈某夫妇认为

不公平、 不公正， 要求政府给予说

法和解释， 并纠正动迁中的违规行

为。

根据申请当事人的陈述诉求，

调解员先后联系镇政府有关部门，

参加了区信访复查委召开的复查信

访工作协调会， 在会上听取了分管

领导和经办部门负责同志的情况介

绍。 对 2012 年该地块动迁工作有

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沈某夫妇动迁

拖了五年之久， 应该享受的政策全

部享受了， 但坚持不认可超过面积

部分按每平方米 35000 余元结算，

为此一直信访。

耐心分析政策法规

多年矛盾一朝化解

调解员在听取当事人双方的意

见后， 又进一步走访了动迁地的村

委和相关的农户， 在该地块动迁中

每户的安置情况都不尽相同， 主要

是安置超面积的调整和选房的地区

也不尽相同， 家庭成员、 户口性

质、 子女情况等因素， 户与户无法

横向比较， 就每户的安置情况和政

策相比都显示出了政府对动迁户的

照顾性和人性化， 就沈某夫妇的诉

求政府已经无法再做出任何让步的

余地了。

通过多次沟通交流， 沈某夫妇

也推心置腹地讲出心里话， 其实也

并非是付不起这笔房款， 主要是在

近年的动迁拖延中对某些工作人员

的工作方法、 说话态度心感不满，

对动迁政策的宣传不到位讨个说

法。

由于动迁办已经没有合适房源

可以提供， 为此， 调解员提出解决

方案： 一是让沈某夫妇自己协调亲

属多余面积充抵超过面积； 二是说

服沈某夫妇放弃多余面积， 由政府

动迁部门再从可安置房源中选择小

户型房源供沈某夫妇挑选。 同时调

解员再次宣传动迁政策， 讲透该户

享受政策方面的详情， 消除其不满

心理。

经过三个多月的十余次的协调

交流， 沈某夫妇为调解员的真挚所

感动， 表示愿意接受建议， 同意重

新选择合适的小面积房屋。 在调解

员的努力下， 动迁办同意尽可能提

供适合沈某夫妇的房源。 2021 年 4

月中旬， 动迁办找到了与沈某要求

相近的房屋， 沈某夫妇也如愿选中

了一套地段面积都比较理想的小户

型房子。 至此， 一起历时近八年的

动迁安置矛盾得到了化解， 当事人

对调解员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认可和

感谢。

【案件点评】

本起调解案件是当事人不服基

层政府部门的答复而引起的信访复

查案件协助调解工作， 信访当事人

对政府动迁政策和某些工作人员的

服务态度、 工作方法都产生了很大

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

调解员耐心听取申请人的叙

述 ， 适时给予法律政策的宣讲解

释。 由于调解员耐心反复疏导当事

人， 改善了双方的关系， 有利于后

续事件的协商。

在调解过程中， 调解员耐心向

当事人解释动迁政策， 引导当事人

将自己的安置结果和动迁政策作比

较， 体现出政府对每户家庭的实际

优惠照顾， 有效化解了当事人心中

的不平衡。

为了化解这起动迁涉访纠纷，

在群众和动迁办有了化解意向的前

提下， 调解员协调各方， 不计劳累

多次往返几十公里的现场协调房

源， 历经数月终于化解这起纠纷。

不满动迁方案，“钉子户”屡次讨说法
闵行区访调委坚持政策规范化解动迁纠纷


